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自查评分表

（职能部门、直属单位）

单位（盖章）：
	210001项目
	指标
	基本分
	评分标准
	扣分原因
	得分

	一、履行“一岗双责”（30分）
	专题学习、研究、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
	10
	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全年不少于4次，每少1次扣1分；未对党风廉政相关法规制度开展学习的扣2分；未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的扣1分；对巡视大检查反馈的问题未整改的扣3分。
	
	

	
	严格执行廉政谈话制度
	10
	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约谈本单位工作人员，人均不少于10人次，每少1人次，扣1分，累计可扣10分。
	
	

	
	严肃追究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行为
	5
	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行为（具体情形见武科大党〔2012〕11号），应追究但没有追究的扣除该项分值。
	
	

	
	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
	5
	民主生活会班子成员不主动报告遵守廉洁自律规定情况的，1人次扣0.5分，最多扣2分；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，1人次扣1分，最多扣3分。
	
	

	二、廉政风险控制

（25分）

	风险点梳理
	5
	未梳理本单位（部门）职责范围内的廉政风险点的，扣3分；防范措施不到位的，扣2分。
	
	

	
	惩防体系建设
	5
	职责范围内的规章制度不健全的，扣5分；制度健全，可操作性不强的，扣3分。
	
	

	
	权力监督和制约
	10
	本单位重大项目、重要事项决策程序不规范的，扣5分；本单位重大项目、重要事项决策信息不公开的，扣3分；未召开年度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扣2分。
	
	

	
	作风建设
	5
	未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，查找本单位存在的问题的，扣5分。
	
	

	三、廉政宣传教育

（10分）
	宣教月活动
	5
	未组织本部门人员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的，扣5分。
	
	

	
	组织学习贯彻党规党纪
	5
	未组织本单位党员学习《监察法》、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，扣5分。
	
	

	四、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

（20分）
	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
	10
	本单位副科级及以上党员干部有违反规定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问题的，每发现查处一起扣2分，最多扣10分。
	
	

	
	严格执行公务接待、公务用车有关规定
	10
	每发生1起违纪违规问题并被上级机关查处的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	五、奖励加分事项（共10分）
	创新提高加分
	5
	党风廉政建设综合性工作或单项工作被上级部门通报表彰的，每项加1分；本级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经验被上级部门肯定推广的一次奖1分。
	
	

	
	主动办案加分
	5
	对本单位发生的干部违纪违法案件，积极主动查办的，每件次加1分，最多加5分。
	
	

	六、扣分事项（共5分）
	
	5
	本单位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受到立案调查或党纪政纪处分的，扣5分，对该单位实行评先“一票否决”，但在原单位发生违纪违法问题，与现单位无关的，既不否决也不扣分；若在现单位有违纪违法问题的，视情况予以扣分，最多扣3分。
	
	

	总得分
	


